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8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09:15至09:

25、09:30至11:30，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09:15-15:00。

2.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13号公司一楼

（1）会议室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54,526,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1180%（截

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43,6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股份2,085,259股，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3,

307,200股，前述股份均不享有本次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738,207,541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546,689,9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4.056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4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837,

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616%。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553,652,7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4%；反对591,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弃权282,

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22,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99%；反对591,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809%； 弃权282,5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92%。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4%，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2.《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53,650,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0%；反对5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弃权281,

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2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554%；反对5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023%； 弃权281,5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23%。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2025年度履职述职工作。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0%，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53,647,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3%；反对59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弃权282,

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306%；反对59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195%； 弃权282,6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9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4,041,8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5%；反对4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弃权83,

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1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39%；反对4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709%； 弃权83,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2%。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5.《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陈德玲

女士、谢瑜华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85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7%；

反对60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92%；弃权8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80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590%；反对60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712%； 弃权8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8%。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7%，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6.《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3,888,6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9%；反对55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7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85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70%；反对55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539%； 弃权7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9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7.《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1,324,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25%；反对3,12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1%；弃权

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293,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079%；反对3,12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5782%；弃权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5%，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8.《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53,779,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2%；

反对67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弃权75,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74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44%；反对67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355%； 弃权7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0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2%，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9.《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9.01《关于董事长YUCONGLOUIE� LU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广东万和集团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均

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1,25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51%；

反对90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43%；弃权7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68%；反对90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2769%； 弃权7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3%。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51%，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9.02《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王如成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关联股东王如成先生已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553,643,0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2%；反对76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7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5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2%；反对76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022%； 弃权7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6%。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1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1,642,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99%；反对2,73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3%；弃权

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612,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050%；反对2,73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8333%；弃权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61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9%， 本议案获表决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刘文领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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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竹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91人，代表股份749,648,2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9687%。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人，代表股份21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0.015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749,435,0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53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127,6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44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3,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151%；参加网络投票的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914,4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29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陈竹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39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7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123%。

2.选举唐华应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392,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72,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124%。

3.选举刘朝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492,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972,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079%。

4.选举魏远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39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7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12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刘浪先生（会计专业人士）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44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92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601%。

2.选举谢广明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465,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1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944,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034%。

3.选举侯浩波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42,393,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18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819,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59%；反对4,782,5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0%；弃权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9,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026%；反对4,782,5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956%；弃权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64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4%；反对4,783,1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0%；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733%；反对4,783,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022%；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380,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9%；反对6,206,78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0%；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289%；反对6,206,7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96%；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外币借款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744,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59%；反对4,634,8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3%；弃权2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777%；反对4,634,8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774%；弃权2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4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82,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3%；反对4,844,3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2%；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029%；反对4,844,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727%；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82,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3%；反对4,844,3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2%；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029%；反对4,844,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727%；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82,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3%；反对4,844,3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2%；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029%；反对4,844,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727%；弃权2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钟茹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综

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6-034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后，以口头通知方式向股东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为

保证新一届董事会工作正常开展，经公司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

月21日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七层703会

议室。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陈竹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陈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选举结果如下：

战略与业务发展（科技创新）委员会拟由陈竹先生、谢广明先生、侯浩波先生、魏远先生、唐华应先

生组成，召集人为陈竹先生；

审计委员会拟由刘浪先生、谢广明先生、刘朝安先生组成，召集人为刘浪先生；

提名委员会拟由谢广明先生、刘浪先生、魏远先生组成，召集人为谢广明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由侯浩波先生、刘浪先生、周亮女士组成，召集人为侯浩波先生。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389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6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8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2026/5/28 2026/5/2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5月13

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公司2025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利润分

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自主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428,485,730股， 较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428,485,730股增加了0股，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因此，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428,485,73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0,832,

975.8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2026/5/28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全部类型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厦门瀚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乔川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 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82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2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8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060052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鹏达先生

6、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85,779,06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6.91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2,593,415股，占本

公司总股份数的30.31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185,65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6.5937%。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1,436,463股，占本公司

总股份数的16.1808%。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龙星科技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0,7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 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龙星科技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1,0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 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338,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797%；反对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9%；弃权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龙星科技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1,0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 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龙星科技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493,5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 反对

27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弃权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150,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494%；反对27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2%；弃权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龙星科技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确认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72,174,1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7%； 反对

27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72,174,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907%；反对27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权2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3,0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3%； 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340,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821%；反对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9%；弃权7,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3,0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3%； 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340,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821%；反对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9%；弃权7,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龙星科技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1,0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 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338,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797%；反对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9%；弃权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龙星科技关于2026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667,0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7%； 反对

9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324,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625%；反对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2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子公司2026年为龙星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680,7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 反对

9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1,338,1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793%；反对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龙星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2,22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5%；反对237,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4%；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72,22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625%；反对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4%；弃权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慧鹏、张顺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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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文轩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至2026年5月18日（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为532,011,052股，其中公司已回购股

份为11,316,153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股票不享有投票权。 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为

520,694,899股。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4人， 代表股份198,934,

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056％。

其中，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12人， 代表股份16,531,7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182,425,3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35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16,509,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07%。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有关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8,785,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反对132,

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8,787,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132,

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822,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7%；反对96,4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16,419,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228%；反对96,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4%；弃权

1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0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36%；反对178,7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2%；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2%。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16,30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6036%；反对178,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2%；弃权

52,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2%。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8,75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3%；反对132,

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弃权5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807,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7%；反对112,

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16,40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267%；反对112,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20%；弃权

1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77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112,

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弃权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65,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32%；反对112,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4%；弃权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4%。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16,365,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932%；反对112,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4%；弃权

5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84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反对76,3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16,440,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4462%；反对76,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8%；弃权

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9%。

（十）审议通过了《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98,70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9%；反对178,

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弃权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16,300,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6030%；反对178,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2%；弃权

5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02,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57%；反对176,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5%；弃权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 同意16,302,9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57%；反对17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5%；弃权5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特别说明：

（1）议案3、4、6、8、9、10、11为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

计票。

（2）议案4、8、11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李光太、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回避表

决，并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该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无关联关系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对2025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

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 邢其贤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